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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 

公约秘书处的说明 

1. 根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31.2 条，欧洲预防吸烟和烟草网络、全球醋酸酯

生产商协会、妇女抵制烟草国际网络、意大利禁烟联盟和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分别向

秘书处提出申请，要求获得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 

2. 公约秘书处审查了这六项申请，并根据 FCTC/COP2(6)号决定编写了一份报告，供

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审议。主席团审议了这些申请，决定向缔约方会议提交下述建议。 

3. 鉴于其中两个组织的宗旨和活动看来与公约的精神、宗旨和原则一致，主席团建

议缔约方会议给予它们观察员地位。这两个组织是： 

– 欧洲预防吸烟和烟草网络 

– 妇女抵制烟草国际网络 

4. 主席团还建议推迟审议人权与烟草控制网络的申请，直到今后该组织建立完备的

结构并在国际上开展足以支持其申请的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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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席团还建议缔约方会议拒绝下列申请： 

– 全球醋酸酯生产商协会：该组织未提交所要求的文件，因此无法详细审查其

申请。该组织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显示，烟草业是其主要顾客。所以，其活

动可能不符合公约的目标和精神，尤其是不符合公约第 5.3条。 

– 意大利禁烟联盟：该组织未提交所要求的文件，因此无法详细审查其申请。

但初步审查显示，该组织主要在意大利本国开展活动，所以也许不符合《议

事规则》第 31条和 FCTC/COP2(6)号决定所确定的标准。 

–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该组织未提交所要求的文件，因此无法详细审查其申

请。该组织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显示，其活动可能不符合公约的目标和精

神，尤其是不符合公约第 5.3条1。 

缔约方会议的行动 

6. 请缔约方会议考虑向欧洲预防吸烟和烟草网络以及妇女抵制烟草国际网络给予观

察员地位；推迟审议人权与烟草控制网络的申请；并拒绝全球醋酸酯生产商协会、意

大利禁烟联盟和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的申请。 

 

=      =      = 

                                                 
1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在主席团对所有申请进行审议之后以及在文件 FCTC/COP/4/2 发表之后提交了要求的文

件。提供的信息包含旨在为烟草种植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生计的一些活动，但该组织的官方网站及其它可得文件提

出其目的是确保烟草市场的长期保障，而且该组织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尤其以制定战略为中心，旨在稳定供应和价

格并宣传烟草在就业、农业发展和国家经济效益方面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 


